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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资产

租赁收益

2018年 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龙源电力电子 明阳智能 房屋 56.58 115.99 117.93 121.79

德华芯片

明阳智能、 瑞德

兴阳

房屋及设备 1,078.89 2,160.38 - -

中科华强 润阳能源 房屋 38.80 54.80 - -

格尔木明阳 明阳智能 设备 - 12.39 - -

天津明阳叶片 内蒙古风电设备 场地 45.00 135.00 - -

(1)向龙源电力电子出租厂房

龙源电力电子是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为生产风电变

流器、光伏逆变器、SVG 无功补偿装置，组装电控系统集装箱。 根据公司与龙

源电力电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将坐落在火炬开发区沙边村的房屋出

租给龙源电力电子作为厂房。租赁期自 2012 年 7 月起，其中，2012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租赁面积为 8,825.64 平方米，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12 月租

赁面积为 8,393.64平方米。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6

月， 公司确认的租赁收益分别为 121.79 万元、117.93 万元、115.99 万元、

56.58 万元。

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出租厂房的主要原因是：2012 年，公司的厂房中有

部分处于闲置状态，且龙源电力电子有意扩大其经营场所面积，出租厂房给

龙源电力电子能够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入，符合公司的商业利益。 因此，公司

向龙源电力电子租赁厂房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出租厂房的定价依据为参考周围厂房市

场租赁单价协商确定，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租赁收入(万元)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 /平方米 /月)

经评估公允租金(元 /平方

米 /月)

2015年 121.79 8,825.64 11.50 11.50

2016年 117.93 8,825.64 11.13 11.50

2017年 115.99 8,825.64 10.95 11.50

2018年 1-3月 29.00 8,825.64 10.95 11.50

2018年 4-6月 27.58 8,393.64 10.95 11.50

报告期内，公司对龙源电力电子出租房屋的租金单价与周围房屋租赁的

市场价格基本相符。 公司对龙源电力电子出租房屋的定价公允。

(2)向德华芯片出租厂房

德华芯片原为瑞德兴阳的子公司，2016 年 12 月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收购了瑞德兴阳，同时剥离转让了德华芯片股权。自 2016 年 12 月起，

德华芯片成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为公司合并范围外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与德华芯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2017 年 1 月租赁面积为 3,936 平

方米，2017 年 2 月租赁面积为 4,428 平方米，2017 年 3 月起租赁面积为 6,

228.51 平方米，2017 年、2018 年 1-6 月租金合计分别为 80.28、42.51 万元。

德华芯片成立于 2015 年 8 月，因开展业务有租赁厂房的需求，同时，公

司的厂房中有部分处于闲置状态。 出租厂房给德华芯片能够为公司带来一定

的收入，符合公司的商业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德华芯片出租厂房的定价依据为参考周围厂房市场租

赁单价协商确定，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租赁收入(万元)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 /平方米 /月)

经评估公允租金(元 /平

方米 /月)

2017年 1月 4.31 3,936.00 11.50 11.00

2017年 2月 5.11 4,428.00 12.13 11.00

2017年 3-12月 70.86 6,228.51 11.37 11.00

2018年 1-6月 42.51 6,228.51 11.37 11.00

报告期内，公司对德华芯片出租房屋的租金单价与经评估市场公允价格

基本相符。 因此，公司对德华芯片出租房屋的定价公允。

(3)向德华芯片出租芯片及外延片生产线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瑞德兴阳向德华芯片出租芯片及外延片生产线的

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租赁收入 固定资产折旧 融资租赁利息成本 租赁利润

2017年 2,080.10 1,774.19 298.55 7.36

2018年 1-6月 1,036.37 887.10 90.03 59.24

德华芯片原为瑞德兴阳的子公司，2016 年 12 月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收购了瑞德兴阳，同时剥离转让了德华芯片股权。自 2016 年 12 月起，

德华芯片成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德华芯片成为公司合并范围外

的关联方后，根据瑞德兴阳与德华芯片签订的资产出租协议，自 2017 年 1 月

1 日瑞德兴阳将芯片及外延片生产线出租给德华芯片使用， 租赁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2018 年 1-6 月， 租金分别为 2,080.10 万元、1,

036.37 万元。

公司向德华芯片出租生产线的原因是：德华芯片的前身为瑞德兴阳的芯

片事业部， 瑞德兴阳原由芯片事业部使用的芯片及外延片生产线在 2012 年

9 月、2015 年 1 月向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理了

融资租赁。 2015 年 8 月，德华芯片正式成立后，上述生产线无法直接剥离转

让给德华芯片，因此，瑞德兴阳在转让德华芯片股权后，向其出租芯片及外延

片生产线用于生产经营。

报告期内，瑞德兴阳向德华芯片出租芯片及外延片生产线的价格按每期

设备折旧与融资租赁成本之和确定，租赁价格能够覆盖折旧成本和融资租赁

成本，并有合理的利润，定价公允。

(4)向中科华强出租办公楼

中科华强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因在北京开展业务需要向润阳能源

租赁办公楼。 根据润阳能源与中科华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润阳能源将坐落

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 号富卓大厦 A 座 801-805 室的房屋租赁

给中科华强作为办公楼。 2017 年 4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4日，租赁面积为

135.6 平方米，2017 年 5 月 5 日起租赁面积为 282 平方米。 2017 年、2018 年

公司确认租赁收入分别为 54.80万元、38.80万元。

2017 年 4 月，中科华强因在北京开展业务有租赁办公楼的需求，同时，

润阳能源所租赁的办公楼有部分处于闲置状态。 出租办公楼给中科华强能够

为润阳能源带来一定的收入，符合公司的商业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润阳能源对中科华强出租房屋的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具体情况如

下：

租赁时间

租赁收入

(万元)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 /平方米 /天)

市场租赁单价(元 /平

方米 /天)

2017年 4月 -2017年 5月 3.07 135.60 8.00 8.00

2017年 5月 -2017年 12月 51.73 282.00 8.00 8.00

2018年 1月 -2018年 6月 38.80 282.00 8.00 8.00

润阳能源对中科华强出租房屋的价格与润阳能源向北京富卓创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租入办公楼的价格一致，定价公允。

(5)向内蒙古风电设备租入场地

内蒙古风电设备为公司参股 33%的企业，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久华

科技持有 67%股权。 2017 年 10月至 2018 年 1 月，因生产少量模具需要，公

司子公司天津明阳叶片向内蒙古风电设备租赁场地， 租金参考市场价值确

定。 2017 年 10-12 月、2018 年 1 月公司子公司天津明阳叶片向内蒙古风电

设备分别支付租金 135.00万元、45.00万元。

内蒙古风电设备原主营业务为风机叶片的生产、加工。 2017 年 3 月，公

司收购内蒙古风电设备风机设备制造相关资产后，内蒙古风电设备的场地处

于空置状态，同时，公司子公司天津明阳叶片因临时排产紧张需要场地用于

少量叶片模具生产。 因此，公司子公司天津明阳叶片向内蒙古风电设备短期

租赁场地是必要的、合理的。

报告期内，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租赁场地的计算依据如下：

租赁时间 租金支出(万元)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 /平方米 /月)

经评估公允租金(元 /平方

米 /月)

2017年 10月 -12月 135.00 116,041.00 3.88 4.11

2018年 1月 45.00 116,041.00 3.88 4.11

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支付的租金与经评估市场公允价格基本一致，定

价公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不再向内蒙古风电设备租赁场地。

(6)向格尔木明阳出租风机调试车

格尔木明阳为公司的合营企业。 2017 年 10 月，因风机调试需要短期向

公司租赁风机调试专用车，租金定价按燃油、车辆损耗及司机工资等成本确

定。 2017 年度，公司一次性确认租赁收益 12.39 万元。

（三）报告期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1、与资产、股权相关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与资产、股权相关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如下：

(1)收购龙源电力电子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为减少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变流器的关联交易，2017 年 3 月，公司

与龙源电力电子签订资产收购协议，收购龙源电力电子的风电变流器相关业

务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定价依据收购资产账面价值确定，

对价合计 594.79 万元。

(2)与内蒙古风电设备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1)向内蒙古风电设备转让固定资产

2016 年 3 月，公司子公司云南明阳、吉林明阳与内蒙古风电设备签订协

议，将主模具、结构胶机、真空泵、翻转车、打孔机、螺杆机等生产及工装设备

转让给内蒙古风电设备，用于该公司生产叶片，定价依据资产账面价值确定

为 313.73 万元。

2)收购内蒙古风电设备固定资产

为减少关联交易，2017 年 3 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山东明阳、天津明阳

设备、天津明阳叶片、中山明阳叶片、青海明阳分别与内蒙古风电设备签订协

议，收购其风电业务资产，具体包括液压履带式起重机、热像仪、整机运输架、

轮毂运输架、起重机、试验台、主模具、超声波探伤仪、激光对中仪等设备资

产。 定价按账面价值确定为 1,587.64万元。 资产收购完成后，内蒙古风电设

备不再从事风机设备生产经营，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

3)向内蒙古风电销售固定资产而后又收购其固定资产的原因，购销价格

是否公允，收购内蒙古风电资产而非股权的原因

2016 年 3 月，当时内蒙古风电设备正在为公司加工叶片，由于生产紧急

需要，公司子公司云南明阳、吉林明阳与内蒙古风电设备签订协议，将主模

具、结构胶机、真空泵、翻转车、打孔机、螺杆机等生产及工装设备转让给内蒙

古风电设备，用于该公司生产叶片，定价依据资产账面价值确定为 313.73 万

元。 2017 年 3 月，为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收购内蒙古风机设备业务相关资产。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山东明阳、天津明阳设备、天津明阳叶片、中山明阳叶片、

青海明阳分别与内蒙古风电设备签订协议，收购液压履带式起重机、热像仪、

整机运输架、轮毂运输架、起重机、试验台、主模具、超声波探伤仪、激光对中

仪等设备资产， 定价按账面价值确定为 1,587.64 万元。 收购资产中包含了

2016 年 3 月公司子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出售的固定资产。

公司与内蒙古风电设备之间的固定资产的销售及收购均按照对应资产

的账面价值定价，购销价格公允。

公司收购内蒙古风电设备资产而非股权的主要原因是：内蒙古风电设备

的厂房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存在一定的资产瑕疵，尚不具备整体纳入

公司资产范围的能力。 因此，公司收购内蒙设备资产而非股权具有商业合理

性。

(3)与明阳电器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1)转让明阳电器股权

2016 年 12 月，瑞能控股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 2015 年 4月，瑞能控股曾与能投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明阳

电器 1%股权转让给能投集团， 转让价格以明阳电器净资产为基础确定为

437 万元。

2)支付明阳电器商标使用费，受让明阳电器商标使用权

明阳电器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被许可使用

明阳电器的 3 个商标：“MINGYANG�ELECTRIC 明阳电气” (第 9 类第

5669271 号 )、“MINGYANG�ELECTRIC 明阳电气” (第 7 类第 5669272

号)、“MINGYANG�WIND�POWER 明阳风电” (第 7 类第 8116255 号)，商

标许可使用费每年共 15,000.00元。

2017 年 4月，公司与明阳电器签署商标转让协议，明阳电器将 5669272

号、第 8116255 号商标分别以 1 元转让价格转让予公司，该等商标转让已完

成更名。 第 5669271 号已到期，公司业务经营无需再使用该商标。

3)收购明阳电器固定资产

2017 年 10 月，因风场运营需要，公司子公司大庆胡镇奶牛场风电向明

阳电器采购真空路断器等固定资产，转让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为 28.28 万

元。

(4)收购山东明能固定资产

山东明能原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2017 年 3 月，公司下属子

公司山东明阳与山东明能签署协议，购买山东明能电脑、空调等固定资产，定

价按账面值确定为 3.42 万元。收购完成后，山东明能不再进行生产经营，目前

已办理完成注销手续，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

(5)收购宏海精密固定资产

宏海精密是实际控制人吴玲的关联企业，根据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山明阳

叶片与宏海精密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2017 年 2 月，中山明阳叶片向宏海精

密购买 2MW-54m 叶片梁帽阴模及主阴模脚手架资产， 定价参考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为 9.15 万元。

(6)收购瑞德兴阳股权

瑞德兴阳原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主营光伏业务。 为完善产

业链条，2016 年 12 月， 公司与能投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收购瑞德兴阳

63.668%股权。 定价按瑞德兴阳最近一次增资后(外部股东广东粤财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增资 20,000 万元， 能投集团同步增资 38,000 万元) 的公允价值

67,719.89 万元，确定为 43,115.96 万元。

(7)转让德华芯片股权及研发资产

德华芯片原为瑞德兴阳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航天航空应用领域新型

芯片的研发，与公司业务相关度较低，尚未实现产业化。 因此，公司在收购瑞

德兴阳之后，剥离转让了德华芯片股权及相关研发资产。

2016 年 12 月，瑞德兴阳与能投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子公司德

华芯片 100%股权转让给能投集团。定价按德华芯片实缴资本为作价基础，转

让价格为 1,726.52 万元。同时，瑞德兴阳将原为德华芯片研发项目(空间高效

电池项目、MOCVD 装备项目、4G 手机芯片及 GaN 功放项目等)承担的前期

投入的部分开发支出 1,034.46 万元按账面价值转让给德华芯片。

根据瑞德兴阳与德华芯片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专利)》，2017 年 3 月，瑞

德 兴 阳 将 持 有 的 专 利 号 为 ZL201420801881.2、ZL201410705349.5、

ZL201410705369.2、ZL201420734989.4、ZL201420746162.5、

ZL201410479799.7、ZL201420539293.6、ZL201410025602.2、

ZL201410025917.7、ZL201310508769.X、ZL201320660103.1 共 11 项专利

转让无偿给德华芯片。

根据瑞德兴阳与德华芯片签署《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2017 年 6 月，

瑞德兴阳将三项专利权 (专利号 ZL201010260157.X、ZL201010259997.4、

ZL201010260142.3)�转让给德华芯片，转让价格按账面价值确定为 66.56 万

元。

(8)收购东方盛世股权

东方盛世原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投资新能源产业的基

金管理公司。 2015 年 8 月，公司与能投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能投集

团持有的东方盛世 100%股权，转让价格按账面净资产确定为 1,000万元。

(9)转让浙江华蕴股权

浙江华蕴原为公司的子公司，主要从事码头、导管架等海洋工程的设计

与技术咨询业务，与公司业务关联度较低。 2015 年 9 月，公司与能投集团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浙江华蕴 55%股权转让给能投集团，定价按浙江华蕴实

缴资本确定为 550万元。

(10)收购中山瑞生安泰股权

中山瑞生安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担任董事的企业，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与投资者设立用于中国明阳私有化的特殊目的主体。 2016 年 12 月，公

司受让安徽中安、蕙富凯乐、上海大钧、张传卫及张瑞持有的中山瑞生安泰

100.00%股权，转让价格为 66,834.30万元。安徽中安所持 50.64%股权、蕙富

凯乐所持 36.38%股权、上海大钧所持 12.84%股权、张传卫所持 0.14%股权、

张瑞所持 0.00001%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33,846.19 万元、24,312.05 万元、

8,580.72 万元、95.33 万元、95 元。

(11)收购智能电气、明阳国际股权

公司下属子公司收购智能电气 100%股权、 收购明阳国际 100%股权事

项详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六、 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情

况” 。

(12)收购润阳能源股权

润阳能源原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联营企业， 主要从事风电项目的运

维、检修、施工吊装等服务。 为完善公司的产业链结构，2017 年 3 月，公司与

能投集团、刘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润阳能源 80%股权。定价按出让方

对应股权的实缴出资额确定为 470万元，其中，能投集团所持 47%股权，刘岩

所持 33%股权的转让价格分别为 470万元、0元。

本次股权转让之前，润阳能源的股权结构及各股东认缴、实缴资本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

实缴出资占注册

资本比例

应缴未缴出资

应缴未缴占注册

资本比例

能投集团 2,350 47% 470 9.4% 1,880 36.6%

刘岩 2,150 43% 500 10% 1,650 33%

北京东方宏阳技术有限

公司

500 10% 0 0% 500 10%

合计 5,000 100% 970 19.4% 4,030 81.6%

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安排如下：1)公司以 470 万元收购能投集团持有润

阳能源 47%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为 2,350 万元，其中已实缴 470 万元，

公司承诺履行剩余 1,880万元的实缴义务。 2)公司以 0元收购刘岩持有的润

阳能源 33%股权，对应的认缴未缴出资额 1,650 万元，公司承诺履行剩余的

1,650 万元实缴义务。 3) 转让完成后， 刘岩对润阳能源的持股比例降低至

10%，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 500 万元。 4)北京东方宏阳技术有限公司对润阳

能源的持股比例保持 10%不变，对应的认缴出资额为 500 万元，其中已实缴

0元，北京东方宏阳技术有限公司承诺履行其剩余的实缴义务。

转让完成后，润阳能源的股权架构及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应缴未缴出资

明阳智能 80% 4,000 470 3,530

刘岩 10% 500 500 0

北京东方宏阳技术有限

公司

10% 500 0 500

合计 100% 5,000 970 4,030

综上，发行人以实缴资本为定价依据，以 0 元收购刘岩持有的润阳能源

33%股权(未实缴出资部分)具有合理性。

刘岩最近五年(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的个人履历情况如下：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内蒙古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伊春市蒲公英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 年 1 月至今，任伊

春润亿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2013 年 1 月至今，任内蒙古明阳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4 年 4 月至今，任内蒙古中核清静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0月， 任润阳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 年 10月至今任润阳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11 月至今， 任中

电国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3)收购瑞华能源股权

瑞华能源原为明阳电器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售电业务。 为进一步完

善公司产业链，2017 年 3 月，公司下属子公司明阳系统公司与明阳电器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收购明阳电器持有的瑞华能源 100%股权。转让价格按瑞华能

源的实缴资本确定为 2,500万元。

(14)转让嘉峪关瑞德兴阳股权

嘉峪关瑞德兴阳原为瑞德兴阳的全资子公司。 2017 年 4月，瑞德兴阳与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久华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瑞德兴阳持有的嘉峪关瑞

德兴阳 100%股权转让给久华科技， 转让价格按嘉峪关瑞德兴阳 2017 年 3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确定为 3,212.96 万元。

(15)收购内蒙古风力发电控制权

内蒙古风力发电原为合作风场项目公司。 2012 年，公司与内蒙古风电设

备合作，当时内蒙古风电设备的控股股东为刘岩，持股 67%，公司持股 33%。

根据合作协议，公司向内蒙古风力发电提供风场建设资金 8,000 万元，工商

登记股份 96.40%，作为让与担保。公司放弃分红的权利，收取固定回报。2015

年 5 月，公司与内蒙古风电设备签订补充协议，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额外

支付 2,500 万元，取得内蒙古风力发电控股权，持股 96.40%，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2015 年 8 月，刘岩将内蒙古风电设备 67%股权转让给能投集团控制的

久华科技。 内蒙古风电设备成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16)融资租入广东粤财固定资产

广东粤财为公司的合营企业。 2017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公司子公司

中山瑞科两次向广东粤财融资租入生产设备，含税租赁成本分别为 4,980.00

万元、4,280.00 万元，租赁年利率均为 5.56%，租赁期限和租前期合计均为 5

年。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5 月，公司子公司乌海明阳两次向广东粤财融资

租入生产设备，含税租赁成本分别为 5,460.00 万元、5,324.37 万元，租赁年

利率分别为 6.615%、7.105%，租赁期限和租前期合计均为 10年。

(17)向中投盈科支付过网费

中投盈科是公司联营企业的子公司，因公司子公司将军山新能源所运营

的河南省叶县将军山风电项目工程无平坦土地用于建设升压站，2018 年 5

月，将军山新能源与中投盈科签署《将军山项目使用马头山 110 千伏升压站

过网费合同》， 约定将军山新能源使用中投盈科马头山风电项目工程的 110

千伏升压站和专用外送线路输送发电量，采用过网费进行补偿，过网费总额

为 3,785.00万元。

2、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8年 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华阳长青 - - - 900.00

久华科技 - 1,000.00 - -

明阳电器 - - 2,402.47 900.00

能投集团 - - 1,050.00 5,500.00

天津控股 - 46,712.52 66,738.96 -

中国明阳 - - 39,878.16 40,333.02

珠海瑞兴 - - 410.00 -

中国明阳作为融资平台在境外上市期间，公司为中国明阳的境内经营实

体子公司，天津控股为境内中间层公司。 公司与中国明阳、天津控股的资金往

来是境外上市融资及私有化过程中正常的资金调拨。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

日，该等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

2016 年、2017 年，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陆续收购了天津瑞

能、瑞德兴阳、瑞华能源股权。 报告期内，该等企业曾向控股股东能投集团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短期拆入资金。 上述资金拆借属于当时母子公司之间的正

常资金往来。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该等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拆出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币种

期初应收拆

借款余额

当期拆出 当期归还

期末应收拆

借款余额

偿还方式

2015年

张传卫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

人民币 422.45 - 150.13 272.33

债权债务转移及抵

销

能投集团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11,000.00 900.00 950.00 10,950.00 货币资金偿还

中国明阳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 93,200.00 91,000.00 2,200.00

货币资金偿还、债

权债务转移及抵销

中国明阳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港币 23,000.00 - - 23,000.00 -

内蒙古风电设备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 1,069.23 - 1,069.23 -

新疆万邦 合作风场 人民币 2,091.00 1,810.51 1,710.51 2,191.00 货币资金偿还

大唐恭城 合作风场 人民币 - 2,500.00 - 2,500.00 -

大庆中丹瑞好 合作风场 人民币 - 2,400.00 800.00 1,600.00 货币资金偿还

2016年

张传卫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

人民币 272.33 549.84 - 822.16 -

能投集团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10,950.00 45,106.99 36,150.00 19,906.99 货币资金偿还

中国明阳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2,200.00 5,000.00 5,000.00 2,200.00 货币资金偿还

中国明阳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港币 23,000.00 1,200.00 4,352.16 19,847.84

债权债务转移及抵

销

内蒙古风电设备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1,069.23 2,990.18 - 4,059.41 -

天津控股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 44,000.00 4,000.00 40,000.00 货币资金偿还

中山瑞生安泰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 2,403.99 - 2,403.99 -

明阳电器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 2,354.00 - 2,354.00 -

新疆万邦 合作风场 人民币 2,191.00 4,719.43 1,380.00 5,530.43 货币资金偿还

大唐恭城 合作风场 人民币 2,500.00 2,500.00 - 5,000.00 -

大庆中丹瑞好 合作风场 人民币 1,600.00 4,600.00 6,200.00 - 货币资金偿还

2017年

张传卫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

人民币 822.16 49.17 871.34 -

债权债务转移及抵

销

能投集团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19,906.99 10,000.00 29,906.99 - 货币资金偿还

中国明阳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2,200.00 - 2,200.00 -

债权债务转移及抵

消

中国明阳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港币 19,847.84 - 19,847.84 -

债权债务转移及抵

消

内蒙古风电设备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4,059.41 1,106.82 5,166.23 - 货币资金偿还

天津控股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40,000.00 - 40,000.00 -

债权债务转移及抵

销

中山瑞生安泰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2,403.99 1,420.66 3,824.65 - 货币资金偿还

明阳电器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人民币 2,354.00 - 2,354.00 - 货币资金偿还

新疆万邦 合作风场 人民币 5,530.43 4,516.72 7,985.26 2,061.89 货币资金偿还

大唐恭城 合作风场 人民币 5,000.00 780.00 - 5,780.00 -

大庆中丹瑞好 合作风场 人民币 - 5,400.00 5,400.00 - 货币资金偿还

扶余成瑞 合作风场 人民币 - 561.00 357.00 204.00 货币资金偿还

扶余富汇 合作风场 人民币 - 357.00 51.00 306.00 货币资金偿还

扶余吉成 合作风场 人民币 - 382.50 76.50 306.00 货币资金偿还

扶余吉瑞 合作风场 人民币 - 300.00 300.00 - 货币资金偿还

2018年 1-6月

新疆万邦 合作风场 人民币 2,061.89 2,464.52 - 4,526.41 -

大唐恭城 合作风场 人民币 5,780.00 - - 5,780.00 -

扶余成瑞 合作风场 人民币 204.00 204.00 - 408.00 -

扶余富汇 合作风场 人民币 306.00 306.00 - 612.00 -

扶余吉成 合作风场 人民币 306.00 270.00 - 576.00 -

(1)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拆借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已不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张传卫为公司董事长及核心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公司向张传卫提供较大

金额的备用金，用于其开展业务的公务支出，但每年实际使用及报销金额低

于借款额，因此，将每年备用金中未报销的金额按资金拆借核算，并按同期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提利息。 截至 2017 年 6 月，该等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

公司原为中国明阳的境内经营实体子公司， 中国明阳是美国上市主体，

天津控股为中国明阳的境内中间层公司。 中山瑞生安泰为张传卫发起设立的

私有化特殊目的主体。 中国明阳、天津控股、中山瑞生安泰均无实际经营业

务，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明阳、天津控股、中山瑞生安泰的资金往来是中国

明阳境外上市融资、资金调拨，私有化过程资金流转的正常行为。 截至 2017

年 7 月，该等调拨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

2016 年、2017 年．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收购了瑞德兴阳、瑞

华能源股权。 报告期内，瑞德兴阳曾向其当时的母公司能投集团拆出资金，瑞

华能源曾向其当时的母公司明阳电器拆出资金。 上述资金拆借大多属于当时

母子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主要用于短期资金周转。 截至 2017 年 3 月，

该等往来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

内蒙古风电设备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持股 33%，控股股东控制的久

华科技持股 67%。报告期内，因内蒙古风电设备资金周转需要，公司向其拆出

资金，用于生产经营。 截至 2017 年 6 月，该等往来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

(2)与合营企业的资金往来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发行人应收拆借款余额合计 1.19 亿元，其中对合

营企业新疆万邦、大唐恭城、扶余项目公司资金拆借余额分别为 4,526.41 万

元、5,780.00万元、1,596.00万元。

发行人于 2006 年设立， 致力于从事大型风力发电机组高端新能源装备

制造业务，在报告期前，几乎全部的收入和利润来源都来自于风机制造板块。

2010 年中国明阳在美国纽交所上市， 发行人是其主要境内经营实体，从

2011 年开始，发行人开始进行风电产业链延伸，从单纯的风机制造业务向风

电场新能源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发电业务拓展，探索新的收入利润来源

和盈利增长点。 2015 年之前，我国风电场建设的市场化程度较低，风资源的

开发权主要由一些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区域性企业和大型发电集团获取。

该等企业获得相关风场的独家开发权后，再寻求与其他投资方进行合作。 例

如，新疆万邦为万邦大阪城一期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大唐恭城为广西

恭城西岭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扶余项目公司为扶余三井子风电场一二

三四期工程的开发建设单位。 该等合作方具有一定的资源垄断优势。 发行人

为探索发展风电场投资建设运营发电业务， 与该等公司进行股权合作合营，

相关合作协议中约定，发行人在合作期间内收取固定回报，合作方到期回购

股权，在风电场建设过程当中，由发行人单方提供资金支持。 这种情况为发行

人在行业发展初期和自身特定发展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商业模式，具有合理的

原因。 同行业上市公司中，也存在类似做法。 例如：金风科技有山西右玉等多

家合作风场持股比例超过 50%，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按长期股权投资权益

法核算，并存在对合营风场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况。 因此，发行人为上述合作风

场提供资金支持符合行业惯例。

1)对新疆万邦资金拆借情况

2013 年 5 月，新疆万邦与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同，租

赁成本为 25,000万元，起租日为 2014 年 3 月 15 日。 发行人以所持有的新

疆万邦股权作为质押，同时为新疆万邦向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提供了回购

担保，担保合同金额为 25,000万元。

新疆万邦由于电费补贴列入国家目录滞后，电费收入及现金流不足以支

付到期租赁款。 发行人于 2015 年、2016 年 1-10月，向新疆万邦提供借款资

金 1,810.51 万元、3,560万元，按一般借款核算。 2016 年 10月，因新疆万邦

未能按期足额偿还借款， 发行人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决新疆万邦和何志勇连带向发行人偿还借款本金， 利息及违约金，

同时提出相关诉讼保全申请。 根据 2016 年 10月 21 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 20民初 97 号，该院裁定“对新疆万邦、何志勇价

值人民币 8,000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根据 2016 年 10月 31 日，广东

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保全情况告知书(2016)粤 20 执保 62 号，该院于

2016 年 10月 27 日冻结了新疆万邦在国网新疆电力乌鲁木齐供电有限公司

的应收款(发电补贴、电费)及新疆万邦名下的银行账户，冻结金额以人民币 8,

000 万元为限。 2017 年 10 月，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新疆万邦向

发行人偿还借款本金 66,823,323.63 元及相应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

(民事判决书(2016)粤 20民初 97 号)。 发行人已收回对新疆万邦的借款。

2016 年 10月发行人与新疆万邦发生上述诉讼事项，并冻结新疆万邦发

电收入后，新疆万邦丧失偿还融资租赁款的还款来源。 为避免投资损失，发行

人向新疆万邦提供融资租赁款还款资金，按其他应收款核算。 同时持续冻结

该公司银行账户及应收电费、 补贴款项用于还款。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018 年 1-6 月发行人分别向新疆万邦提供资金 1,159.43 万元、4,516.72 万

元、2,426.52 万元。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发行人对新疆万邦尚余应收本金余

额为 4,526.41 万元。

2016 年 10月以后，发行人对新疆万邦提供的资金主要是为防止承担担

保责任遭受损失，主动提供资金清偿融资租赁款；同时为了合法优先收回资

金，采取诉讼保全的措施，同时冻结新疆万邦银行账户及其发电业务收入等

还款来源的措施，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 相关款项纳入其他应收款核算，不属

于资金拆借行为。

2)对大唐恭城资金拆借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桂林新能源签署的《大唐桂林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广东明阳

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广西恭城西岭 49.5MW 风电项目框架协议

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书” )约定，“(三)项目资金筹措项目公司成立后乙方

(发行人)负责项目开发建设及落实融资事宜。 在项目融资过程中，融资方案须

征得甲方(桂林新能源)及其股东同意方可执行。 融资涉及股东担保的，由甲乙

双方按所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进行担保。 ”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发行

人向大唐恭城分别提供一般借款 2,500 万元、2,500 万元、780 万元，对大唐

恭城西岭提供风电场建设及运营资金融资。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发行人

对大唐恭城借款余额为 5,780万元。发行人对大唐恭城的借款是基于合营安

排对合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行为，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

3)对扶余项目公司资金拆借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岱旭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项目公司在运

行过程中有资金缺口时，甲(上海岱旭)乙(发行人)双方按各自持股比例筹集所

需资金，可临时借款给项目公司，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20%计算，具

体借款事宜另行与项目公司签订协议约定。 ” 根据上述合作安排，2017 年、

2018 年 1-6 月，发行人与扶余项目公司签订多份借款协议，分别向扶余项目

公司提供借款 1,600.50万元、780.00万元，对扶余项目公司提供风电场建设

及运营资金融资。 发行人对扶余项目公司的借款是基于合营安排对合营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的行为，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发行人

对扶余项目公司的借款余额为 1,596.00万元。

(3) 发行人规范对合作风场项目公司持续提供资金拆借行为的清理和解

决方案及其执行情况

1)对新疆万邦的资金拆借清收情况

为清理对新疆万邦的资金拆借款，2018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人与新疆万

邦、能投集团签署《还款备忘录》，约定：1、本备忘录签署后最迟 15 日内，新

疆万邦向发行人清偿欠付发行人的全部资金拆借款， 包括但不限于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本息余额，2018 年 7 月 1 日至还款日期间新增本金及

利息(如有)。 2、发行人已撤销对新疆万邦的诉讼，正在解除对新疆万邦银行账

户及其发电业务收入的冻结保全。 新疆万邦尽最大努力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

金清偿上述款项，确有资金困难，短期内难以筹集的，由能投集团协助新疆万

邦筹集资金，或由能投集团向新疆万邦提供融资。 3、新疆万邦还款后，发行人

与新疆万邦的债权债务关系解除。 能投集团向新疆万邦提供融资的，双方形

成债权债务关系，与发行人无关。 4、能投集团向新疆万邦提供融资构成关联

交易的，发行人依公司章程等治理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018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人与新疆万邦、能投集团签署《借款偿还协

议》约定：新疆万邦所欠发行人借款本息 4,998.57 万元需在 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偿还。 关于发行人起诉新疆万邦借款诉讼的撤诉裁定已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下达，新疆万邦相关账户、应收电费款的解冻工作正在办理之中，为

了解决新疆万邦的资金周转，根据三方签署的《还款备忘录》，能投集团同意

向新疆万邦借款 4,998.57 万元， 用于新疆万邦偿还对发行人的借款本息 4,

998.57 万元。 借款途径为新疆万邦委托能投集团将借款 4,998.57 万元汇至

发行人指定账户。

上述还款行为构成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 《公司章

程》等治理文件的规定，该项关联交易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项关联交

易已经发行人 2018 年 10 月 15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 年 10 月 15 日，能投集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发行人转账支付 4,

998.57 万元(电子回单号码 0021-6361-1424-1100)。

发行人采用上述还款方式的原因是：1)新疆万邦目前账户被冻结尚未解

除， 短期内不具备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偿还上述资金拆借款的条件；2)控

股股东为新疆万邦提供融资， 促使新疆万邦全额归还发行人资金拆借款，相

关资金回收风险由控股股东承担， 可确保发行人利益及资产价值不受损失。

3)上述安排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履行了应履行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控股

股东向新疆万邦提供融资， 是控股股东为帮助发行人尽快清收资金拆借，避

免资金回收风险的行为，不属于违规关联交易，也不属于发行人对控股股东

的资金依赖。

2018 年 10月 18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吴

玲、张瑞出具承诺：对于新疆万邦偿还明阳智能资金拆借款事项，如因能投集

团向新疆万邦提供融资， 并由能投集团受新疆万邦委托向明阳智能付款，导

致发行人被任何第三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招致损失的，由能投集团及实际控

制人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保证明阳智能不受任何损失。 能投集团将促使新疆

万邦最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不得直接或间接

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筹集)清偿对能投集团的

借款，清收完毕能投集团作为明阳智能控股股东对明阳智能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融资。

综上，发行人对新疆万邦的资金拆借款已清收完毕。

2)对大唐恭城拆借资金的清理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 发行人应收大唐恭城的资金拆借款余额为 5,780

万元。

由于大唐恭城短期内资金周转困难，2018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人与大唐

恭城、能投集团签署《还款备忘录》，约定：1、本备忘录签署后最迟 15 日内，

大唐恭城向发行人清偿欠付发行人的全部资金拆借款， 包括但不限于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本息余额，2018 年 7 月 1 日至还款日期间新增本金及

利息(如有)。 2、大唐恭城尽最大努力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清偿上述款项，确

有资金困难，短期内难以筹集的，由能投集团协助大唐恭城筹集资金，或由能

投集团向大唐恭城提供融资。 3、大唐恭城还款后，发行人与大唐恭城的债权

债务关系解除。 能投集团向大唐恭城提供融资的，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与

发行人无关。

2018 年 10月 15 日，发行人对大唐恭城的资金拆借款本息已全额收回。

发行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向大唐恭城提供融资作为提前还款资金来源，后续

由大唐恭城向能投集团归还融资款。

目前大唐恭城为发行人合营企业， 发行人正在转让处置大唐恭城股权，

上述能投集团向大唐恭城提供融资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控股股东

向发行人提供资金拆借的行为。

3)对扶余项目公司拆借资金的清理情况

2018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对扶余项目公司的资金拆借款本息已全额收

回，扶余项目公司还款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综上，公司对合作风场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拆借款已全部收回，公司与

合作风场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结清。

(4)资金拆借计息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有息借款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当期拆出金额 合同年利率

央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

借款利息

2015年度

大庆中丹瑞好 2,400.00 10.00% 4.35%；5.10% 30.00

大唐恭城 2,500.00 5.52% 4.60%；5.10% 50.77

新疆万邦 1,810.51 10.00% 5.10%；5.35% 317.39

小计 6,710.51 398.16

2016年度

大庆中丹瑞好 4,600.00 5.22%；5.25%；10% 4.35% 262.68

大唐恭城 2,500.00 5.22% 4.35% 224.49

新疆万邦 4,719.43 10.00% 4.35% 279.78

张传卫 549.84 4.35% 4.35% 29.06

小计 12,369.27 796.02

2017年度

大庆中丹瑞好 5,400.00 5.22% 4.35% 32.10

大唐恭城 780.00 5.22% 4.35% 307.49

扶余成瑞 561.00 5.22% 4.35% 3.96

扶余富汇 357.00 5.22% 4.35% 0.70

扶余吉成 382.50 5.22% 4.35% 2.05

扶余吉瑞 300.00 5.22% 4.35% 4.26

张传卫 49.17 4.35% 4.35% 17.45

小计 7,829.67 368.01

2018年 1-6月

大唐恭城 - 5.22% 4.35% 155.47

扶余成瑞 204.00 5.22% 4.35% 7.51

扶余富汇 306.00 5.22% 4.35% 11.27

扶余吉成 270.00 5.22% 4.35% 10.89

小计 780.00 185.14

报告期内，公司向部分关联方提供有息借款：1)大庆中丹瑞好、大唐恭

城、扶余吉瑞、扶余富汇、扶余成瑞、扶余吉成、新疆万邦为公司的合作风场的

项目公司，为支持合作风场的运营，公司向上述项目公司提供借款，借款利息

参考合作协议约定的资本金回报比例，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

例确定。 2)张传卫为公司董事长及核心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公司向张传卫提

供较大金额的备用金，用于其开展业务的公务支出，但每年实际使用及报销

金额低于借款额，因此，将每年备用金中未报销的金额按资金拆借核算，并按

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提利息。截至 2017 年 6 月，该等款项已全部清偿完

毕。

此外，2013 年，因参股企业都兰大雪山风电资金周转的需求，公司曾向

其提供了 1,000万元借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 2015 年公司收取借款

利息 51.38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借款已全部清偿完毕。 2016 年 12 月，

天津瑞源经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4年，天津瑞源

曾因资金需要， 向明阳电器借款 1,000 万元， 年利率为 7.2%。 天津瑞源于

2016 年支付借款利息 96.00万元，该款项已于 2016 年清偿完毕。

3、关联担保情况

(1)公司对关联方担保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尚在履行的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担保的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债权人

截至

2018.06.30

主债务本金

余额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担保方

式

质押

人 /

抵押

人

质 /抵押物

1

中山瑞

生安泰

明阳智

能

建设银行中

山分行

69,800.00 70,000.00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一年

连带责

任保证

- -

2

克什克

腾明阳

明阳智

能

中国工商银

行呼和浩特

车站支行

27,280.00 29,300.00

主债务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连带责

任保证

- -

内蒙古

明阳

自质押合同签订之日至主债务

全部清偿之日止

质押

内蒙

古明

阳

克什克腾明

阳 100%股

权

克什克

腾明阳

自质押合同签订之日至主债务

全部清偿之日止

抵押、质

押

克什

克腾

明阳

电费收费权

质押，设备

抵押、土地

抵押

3

宏润黄

骅

明阳智

能

华夏银行沧

州分行

58,956.11 65,000.00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连带责

任保证

- -

宏润黄

骅

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质押、抵

押

宏润

黄骅

电费收费权

质押、设备

抵押

（下转

A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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